
盈江县人民政府

关于省委、省政府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件办理情况的函

州信访局：
根据《中共德宏州委 德宏州人民政府信访局关于交办村民信访事项的函》（德信督字﹝2017﹞53号）要求，我县高度重视，及时组织县直有关部门查办，现将办理情况函告如下。

一、信访诉求情况

2017年4月12日，省委、省政府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件（LD20170411001），举报件反映内容为“盈江县永盛路的多家手机店在销售揽客时，播放的音响声音过大，影响了党校大院、盈江县妇幼保健院等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经盈江县相关部门现场核查，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二、调查处理情况

2017年4月13日，盈江县公安局组织民警到盈江县委党校（旧址）、盈江县妇幼保健院两家单位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确实存在手机店在销售揽客时，播放的音响声音过大，影响居民的生活情况。根据调查情况，盈江县公安局和盈江县环境保护局组成联合执法组，于2017年4月14日9时，对盈江县永盛路沿街的手机店等使用高噪音方式招揽顾客的沿街商铺进行检查，并向28家使用音响揽客的商铺发放《社会生活噪声污染法律责任告知书》，宣传社会生活噪音的现实危害，劝导业主自觉减少噪音污染文明经商。经检查，对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3家商铺（洋洋服装超市、6米致远通讯、阳光通讯城），由公安机关给予口头警告。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严格依法查处噪声扰民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加强社会生活噪音管理和执法。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部位和时间段进行巡查，加大对商业区、居民区的生活、商业噪音等城市噪音源的巡逻发现和接警处置力度，对不听劝导的坚决予以治安处罚，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区噪声污染。
（二）强化部门协作，推进噪声污染综合治理工作。进一步完善城市噪声综合治理工作机制，联合公安、环保、市管、文体广电旅游、住建、交通等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的原则，围绕整治重点，进行全面清理，严厉查处严重侵害群众利益和干扰市民正常生活的环境噪声污染违法行为，形成共同参与、齐抓共管合力。

（三）加强宣传教育，努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广泛宣传环境噪声的危害、防治措施及法律责任，提高市民对噪声污染的认识，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增强商家控制噪音的自觉性和相互监督能力，最大限度减少噪音污染，提高噪声污染防治实效。

                             盈江县人民政府

                             2017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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